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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bHR敘薪作業系統操作



敘薪通知書
V.S.敘薪請
示單?

課程大綱

對於敘薪的認識
怎麼產生
符合規範
的格式?

1

生成敘薪通知書(請示單)
的方式

2



對於敘薪的認識



校園內這些人需辦理敘薪

身分 函文種類 核定權責

正式教師
長期代理教師
專任運動教練
代理專任運動教練

敘薪通知書 學校

校長、園長 敘薪請示單 臺中市政府

校園內這些人需辦理敘薪



1 初任教師(專任運動教練)敘薪

2

校長(初任、調校、取得較高學歷)敘薪

市內(外)介聘教師敘薪

3

4

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敘、
現職專任運動教練取得較高級別教練證改聘

辦理敘薪的時機點

5

長期代理教師、代理專任運動教練敘薪



敘薪通知書&敘薪請示單的樣態

敘薪通知書
要蓋關防及
校長簽字章



敘薪流程

WebHR
中等以下學校

學校

1.教師/專任運動教練/
長期代理教師/代理
專任運動教練
敘薪通知書

2.校長/園長
敘薪請示單 教育局

品管圈
學校互審

WebHR/中等以下學校/核定
(核定後，自動更新個人資料表38

敘薪及表2薪點資料)

1-1

1-2

2-1

2-3

2-4

收到校長/園長的敘薪通知書

2-2



生成敘薪通知書(請示單)
的方式

編輯敘薪通知書(請示單)

核定敘薪通知書
報送敘薪請示單



路徑:中等以下學校 > 教師敘薪作業 > 敘薪案件 > 教師敘薪請示單(敘薪通知書)資料維護

敘薪通知書產製步驟



點選「新增」



1

2

3

4
5

6

按照以下步驟維護資料



7

點選「明細」



8

點選「新增」



維護【敘薪資料】

【學歷資料】及【教師資格資料】
來自個人資料子系統

維護【年資資料】

必填

必填

選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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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要敘薪的對象，系統將自動帶入:
(1)學歷資料(表5)
(2)教師資格資料(表7)
(3)敘薪資料-原支薪額(表2)

點選要敘薪的教師



維護以下敘薪資料:
(1)敘薪生效日:
初任及介聘:到職日期
改敘:改敘生效日

(2)薪級異動原因:
提敘:任職敘薪後發現有未經採計之職前年資
改敘[指現職人員]:現職教師取得較高學歷/專任運動教練取得較高級別教練證
初任核薪[指新任]:新進教師(初任)
到職核(起)薪[調]:介聘教師

10

維護【敘薪資料】



維護以下敘薪資料:
(3)薪額組別:
有大學學歷的教師(2選1)

a.國小(幼兒園)教師:國小教育階段
b.中等學校教師:國中、高中教育階段

有碩士學歷的教師(3選1)
a.國小(幼兒園)碩士教師
b.中等學校碩士教師
c.碩士畢業教師

10

維護【敘薪資料】

有大學學歷的教師 有碩士學歷的教師



【補充:薪額組別的概念】

1.個人資料/表2 畫面:

2.點選「教育人員職稱薪額對照檔」:



【補充:薪額組別的概念】

3.有碩士學位的教師，怎麼選薪額組別:

「教師待遇條例」-教師薪級表

以上不同的薪額組別薪額範圍起不同，參考右圖教師薪級表
最低的起薪，建議:
1.國小教師:國小(幼兒園)碩士教師
2.國中、高中教師:中等學校碩士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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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系統預設為「依年資資料提敘(或舊制較高學歷提敘)」，且無法取消。
2.若係介聘教師或新制取得較高學歷改敘教師，應再依下列勾選:

(1)市內(外)介聘教師:另外勾選「依前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」，畫面如下:

(2)新制取得較高學歷教師: 改選「新制較高學歷提敘」，畫面如下:

依實際狀況勾選



維護【年資資料(上半部)】:選填，非必填項目

只有需要採計年資提敘的案件，才要維護年資資料，例如:
1. 初任教師職前有可採計提敘之代理教師年資。

2.舊制較高學歷改敘案。



維護【年資資料(上半部)】:選填，非必填項目

【年資方式】的詳細維護方式，有以下2種方式，擇1運用:
1.以「新增年資」方式維護年資資料

(1)

(2)選擇年資種類

(3)選擇服務機關 (4)選擇職稱 (5)輸入服務起訖



輸入服務期間起訖年月，系統自動計算「年」及「月」，
同時「總年資」欄位亦自動累計



2.以「自表十九經歷轉入」方式維護年資資料:需先至個人資料子系統正確維護表19經歷資料
(1)

(2)勾選可以採計的年資

(3)選擇年資種類
(4)按「執行」



此部分資料將來會變成
敘薪通知書的「審查結果」欄位

維護【年資資料(下半部)】:採計學經歷年資，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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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用詞選取」，選擇範本



確認薪額資料:
1.原支薪額:擷取表二現職資料。
2.擬定薪額:

(1)不能手動更改，只能透過勾選 其中1 個，再按計算薪額按鈕後，系統會自動帶出數字。

(2)還是要參考教師薪級表，再次確認薪額是否正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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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試看:以教甄分發教師為例(大學畢業，有職前代理教師年資可以提敘)，
如何維護敘薪資料及年資資料欄位?

編輯代理教師年資



選取:
臺中市採計職前代理（課）教師年資提敘範例一：
大學畢業，取得教育部教師證書，職前具代理教師
年資，無折抵教育實習。



依教師的個人學經歷修編資料

力行國小教師範例:



案例1:教甄分發教師，辦理敘薪:
(1)假設111學年度學校新進教師為大學學歷且職前無任何可以提敘之年資。
(2)現職是190薪點:原支薪額自動擷取表二資料。

1.系統預設「依年資資料提敘(或舊制較高學歷提敘)」，不用再另外選擇其它項目。
2.按取「計算薪額」按鈕，將自動顯示擬定薪額資料，並再次確認薪額是否正確。

1

2



案例2:現職教師取得碩士學位，申請改敘:
(1)個人資料子系統，維護表5學歷資料，新增碩士學位資料。
(2)假設教師現職是330薪點:原支薪額自動擷取表二資料。
(3)點選「新制較高學歷提敘」，擬定薪額將自動晉3級為390薪點。

1

2

1.先勾選「新制較高學歷提敘」，系統原則上會自動晉3級。
2.保險起見，仍建議再次按取「計算薪額」按鈕，並參考教師薪級表，再次確認薪額是否正確。



案例3:現職教師市內介聘至本校，辦理敘薪:
(1)假設某師113年8月1日市內介聘至學校，111學年度的薪點是390薪點。
(2)原支薪額自動擷取表二資料。
(3)點選「依前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」，擬定薪額將顯示390薪點。

1.勾選「依前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」，系統原則上會自動顯示薪點。
2.保險起見，仍建議再次按取「計算薪額」按鈕，並再次確認薪額是否正確。

1

2



案例4:現職教師市外介聘至本校，收到原校考核通知書後，辦理敘薪:
(1)先至考績作業 > 教職員成績考核 > 更新個人基本資料作業，擷取教師考核資料，將自動更新至個人資料

表2現職薪點及表20考績。

(2)再至中等以下學校，新增一筆敘薪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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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4



(3)假設某師110年8月1日介聘至學校，109學年度考核通知書核定薪點為575，敘薪畫面如下:

1.要勾選「依前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」，擬定薪額會自動帶出薪額資料。
2.保險起見，仍建議再次按取「計算薪額」按鈕，並再次確認薪額是否正確。

1

2



案例5:現職教師經教師甄選錄取分發，收到原校考核通知書後，辦理敘薪:
(1)先至考績作業 > 教職員成績考核 > 更新個人基本資料作業，擷取教師考核資料，將自動更新至個人資料

表2現職薪點及表20考績。

(2)再至中等以下學校，新增一筆敘薪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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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4



(3)假設某師原為現職老師，重新參加教甄，於110年8月1日分發至學校，109學年度考核通知書
核定薪點為575，敘薪畫面如下:

1.要勾選「依前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」，擬定薪額會自動帶出薪額資料。
2.保險起見，仍建議再次按取「計算薪額」按鈕，並再次確認薪額是否正確。

1

2



案例6:初任專任運動教練，具備初級教練證書，辦理敘薪:



敘薪請示單產製步驟
路徑:中等以下學校 > 教師敘薪作業 > 敘薪案件 > 教師敘薪請示單(敘薪通知書)資料維護



點選「新增」



按照以下步驟維護資料

1

2

3

5

4

6



點選「明細」

7

點選「新增」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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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以下敘薪資料:
(1)敘薪生效日:
初任及調校:到職日期
改敘:改敘生效日

(2)薪級異動原因:
提敘:任職敘薪後發現有未經採計之職前年資
改敘[指現職人員]:現職校長取得較高學歷
初任核薪[指新任]:初任校長
到職核(起)薪[調]:校長調校

(3)薪額組別:原則上，系統對應校長表二的薪額組別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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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系統預設為「依年資資料提敘(或舊制較高學歷提敘)」，且無法取消。
2.若係調校校長或新制取得較高學歷改敘教師，應再依下列勾選:

(1)調校校長:另外勾選「依前學年度考核結果支薪」。
(2)新制取得較高學歷校長: 改選「新制較高學歷提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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敘薪請示單(稿)敘薪通知書(稿)

編輯敘薪通知書(請示單)
1.中等以下學校 > 教師敘薪作業 > 敘薪案件 > 教師敘薪請示單(敘薪通知書)資料維護
2.點選「列印」

發文文號:可以先到公文系統創一個文號，也可以事後核定時再編輯



敘薪通知書(稿)

3.選取列印對象，接著點選「列印」

敘薪請示單(稿)

注意:選擇請示單(教育部)



4.產生敘薪通知書(稿)、敘薪請示單(稿)

敘薪通知書(稿) 敘薪請示單(稿)



5.修正敘薪通知書(稿)、敘薪請示單(稿):

敘薪通知書(稿)-現任職務視情況另外註明 敘薪請示單(稿)-修改標題(教師改為校長)

1.英語專長
2.專任輔導教師(建議個人資料職稱建
置選擇7132專任輔導教師，無須再修正)

3.附設幼兒園
4.有不同教育階段的學校，註明
高中部、國中部或小學部

【Before-WebHR系統產製之敘薪請示單】

【After-敘薪請示單】



核定敘薪通知書
1.敘薪通知書經品管圈其他學校互審後，確認敘薪人員之敘薪資料皆正確無誤，點選「核定」

2.進入核定頁面，輸入如下圖的欄位資料，按下「核定」，此筆敘薪資料即完成核定

力小人字第114000000號

1140810

請依紙本敘薪通知書的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，分別輸入資料



報送敘薪請示單
1.敘薪請示單經品管圈其他學校互審後，確認校長(園長)之敘薪資料皆正確無誤，點選「轉請示單」

2.輸入發文日期及發文文號後，按下「轉請示單」按鈕

請依紙本敘薪請示單的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，分別輸入資料



報送敘薪請示單
3.點選「轉請示單」按鈕後，顯示以下畫面，接著按下「回上頁」圖示

4.按下「報送」圖示



報送敘薪請示單
5.按下「報送」按鈕，此筆敘薪資料即線上報送至教育局

校長(園長)敘薪請示單，線上及紙本併行:
線上報送至教育局+紙本文件送教育局



敘薪案件完成後….

自動更新至個人資料子系統的表2現職及表38敘薪

待遇福利子系統:固定性給與資料維護

□線上差勤系統:更新薪點

□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:教師聘期作業

(初聘、續聘第1次、續聘第2次、續聘第3次及長期聘任)




